福州英华职业学院图书馆阅览室管理办法

为规范管理图书馆各类型阅览室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图书馆阅览区（室）管理通则
1、爱惜图书馆阅览区（室）所藏书籍、报刊等文献资料，以及多媒体设备和阅览桌椅，不得进行裁割、刻划、涂写或损坏。
2、严禁随意拿书，违者照章处罚和赔偿，情节恶劣者送交学校有关部门追究责任。
3、禁止在各阅览区（室）进食，禁止携带任何食品进入图书馆。
4、读者进入图书馆各阅览区（室）须保持安静、整洁，不得喧哗、朗读、大声接听手机、进食、吸烟、用火。
5、不得用物品、书籍抢占阅览座位，不得随意挪动阅览座椅及其他设备。
6、读者需持本人校园卡（完美校园）刷卡进入一二楼阅览区（室），借阅图书。
二、期刊阅览区实行全开架管理
所有陈列报刊、杂志仅供读者馆内阅览，概不外借。确因教学科研要外借的，需经负责人批准，另行登记借出。
三、电子阅览室守则
1.一楼电子阅览室计算机仅供校内读者提供网上信息查询、数字资源阅读、检索等服务，提倡文明阅读。
2.读者在使用机器时，如遇问题请及时报告管理人员，读者不得私自更改计算机设置，不得随意卸载和安装程序，更不得拆卸机器及其外围设备。读者下载的数据，须及时用闪存或其它方式转存带走，以免丢失。
3.严禁在电子阅览室浏览或上传违法违规违纪的文字、图片、视频等信息，上述行为一经发现，当事人将被逐出本室。情节严重的，将有关情况上报学校，并由学校相关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理。
4.电子阅览室是文明的学习场所，不允许将电脑用于游戏、上网聊天等与学习无关的事情。
5.读者上机前应自行保管好个人随身物品。
6.爱护本室公共财产，如有损坏，照价赔偿。保持室内清洁卫生，室内不得吸烟、吃零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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